                                   合同编号：
产 品 销 售 合 同 书
签订地点：上海市

甲方：国家毒品实验室陕西分中心（陕西省公安厅毒品技术中心）   

（以下简称甲方）
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西咸新区沣西新城兴咸路与科创路什字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姚震  
乙方：公安部第三研究所（以下简称乙方）
地址：上海市岳阳路76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罗善忠    
鉴于甲方已按《购买毒品标准品、对照品用户告知书》提供了所有证明材料，甲乙双方遵循平等、自愿、互利、互惠原则，就甲方购买乙方研制开发的产品，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合同标的：
	序号
	中文品名
	规格
	单位
	单价（元）
	数量
	总价

（元）
	货期
	备注

	1
	美托尼秦
	100µg/ml,1ml
	支
	1361
	1
	1361
	现货
	自研标准物质

	2
	去硝基依托尼秦
	100µg/ml,1ml
	支
	1642
	1
	1642
	现货
	自研标准物质

	3
	丙托尼秦
	100µg/ml,1ml
	支
	1642
	1
	1642
	现货
	自研标准物质

	4
	依托吡尼秦
	100µg/ml,1ml
	支
	2134
	1
	2134
	现货
	自研标准物质

	5
	丁托尼秦
	100µg/ml,1ml
	支
	1642
	1
	1642
	现货
	自研标准物质

	6
	丙托吡尼秦
	100µg/ml,1ml
	支
	1642
	1
	1642
	现货
	自研标准物质

	7
	N-去乙基异丙托尼秦
	100µg/ml,1ml
	支
	2134
	1
	2134
	现货
	自研标准物质

	8
	N-去乙基依托尼秦
	100µg/ml,1ml
	支
	1642
	1
	1642
	现货
	自研标准物质

	9
	1-[1-(4-甲氧基苯基)环己基]哌啶
	1.0 mg/mL,1mL
	支
	3456
	1
	3456
	期货
	自研标准物质

	10
	2-乙氨基-2-苯基环己酮
	100µg/ml,1ml
	支
	3234
	1
	3234
	现货
	自研标准物质

	11
	3-[1-(哌啶-1-基)环己基]苯酚
	1.0 mg/mL,1mL
	支
	3456
	1
	3456
	现货
	自研标准物质

	12
	溴胺酮
	100µg/ml,1ml
	支
	2880
	1
	2880
	现货
	自研标准物质

	13
	2-乙氨基-2-(2-氟苯基)环己酮
	1.0 mg/mL,1mL
	支
	4560
	1
	4560
	现货
	自研标准物质

	14
	甲基胺酮
	100µg/ml,1ml
	支
	1780
	1
	1780
	现货
	自研标准物质

	15
	2-乙氨基-2-(3-甲基苯基)环己酮
	1.0 mg/mL,1mL
	支
	4345
	1
	4345
	现货
	自研标准物质

	16
	1-[3,4-(亚甲二氧基)苯基]-2-二甲氨基-1-戊酮
	1.0 mg/mL,1mL
	支
	4500
	1
	4500
	现货
	自研标准物质

	17
	N-甲基-N-异丙基-4-羟基色胺
	1.0 mg/mL,1mL
	支
	3520
	1
	3520
	现货
	自研标准物质

	18
	波玛唑仑
	100µg/ml,1ml
	支
	2216
	1
	2216
	现货
	自研标准物质

	19
	依托尼秦
	100µg/mL，1mL
	支
	1444 
	1
	1444 
	现货
	自研标准物质

	20
	氯尼他秦
	100µg/mL，1mL
	支
	1444 
	1
	1444 
	现货
	自研标准物质

	21
	依替氮卓
	100µg/mL，1mL
	支
	1743 
	1
	1743 
	现货
	自研标准物质

	22
	氟硝尼秦
	100µg/mL，1mL
	支
	2134
	1
	2134
	现货
	自研标准物质

	23
	4'-羟基尼秦
	100µg/mL，1mL
	支
	1336
	1
	1336
	现货
	自研标准物质

	24
	5-氨基异丙托尼秦
	100µg/mL，1mL
	支
	1642
	1
	1642
	现货
	自研标准物质

	25
	N,N-二甲基依托尼秦
	100µg/mL，1mL
	支
	1642 
	1
	1642 
	现货
	自研标准物质

	26
	1-[3,4-(亚甲二氧基)苯基]-2-异丙氨基-1-丁酮
	100µg/mL,1mL
	支
	480
	1
	480
	期货
	自研标准物质

	27
	噻吩丙胺
	100µg/mL,1mL
	支
	860
	1
	860
	现货
	自研标准物质

	28
	1-[1-(3-甲氧基苯基)环己基]吡咯烷
	100µg/mL,1mL
	支
	4320
	1
	4320
	现货
	自研标准物质

	29
	2-苯基-2-丙氨基环己酮
	100µg/mL,1mL
	支
	800
	1
	800
	现货
	自研标准物质

	30
	六氢大麻酚
	100µg/mL,1mL
	支
	480
	1
	480
	期货
	自研标准物质

	31
	污水检测十八种混标
	100µg/mL，1mL
	支
	15840 
	1
	15840 
	现货
	自研标准物质

	32
	污水检测十八种氘代混标
	100µg/mL，1mL
	支
	15840 
	1
	15840 
	现货
	自研标准物质

	33
	可替宁
	1.0 mg/mL,1mL
	支
	836 
	1
	836 
	现货
	自研标准物质

	34
	可替宁-D3
	100µg/mL，1mL
	支
	1152 
	1
	1152 
	现货
	自研标准物质

	
	总价人民币(大写): 玖万玖仟柒佰柒拾玖元整
	34
	99779
	
	


二、合同总价：

大写：玖万玖仟柒佰柒拾玖元整

小写：￥99779.00
合同金额是固定的，未经双方书面同意，不得变动，合同价格为含税价格。

三、付款条款：

（一）甲方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5个工作日之内，在收到乙方开具的相应金额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后，向乙方账户一次性支付合同全部货款，即人民币大写：玖万玖仟柒佰柒拾玖元整（小写：￥99779）。乙方在收到甲方合同款后45个工作日内将合同产品（不包含订货产品，订货产品到货后发货）通过EMS邮寄至甲方指定地点。

甲方在收到乙方提供的产品后5个工作日内安排验收。
（二）乙方银行账户信息如下：
单位名称：公安部第三研究所

税号：1210 0000 7178 0202 77

开 户 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徐家汇支行
银行帐号：1219 0753 0810 108
（三）甲方增值税普通发票信息如下
单位名称：国家毒品实验室陕西分中心

（陕西省公安厅毒品技术中心）

税号：12610000MB2A067633
开 户 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长安路支行
银行帐号：61050172001500003330
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西咸新区沣西新城兴咸路与科创路什字

电话：029-88689818
四、交货条款：
（一）乙方在收到甲方对应合同款后45个工作日内将合同产品通过EMS邮寄至甲方指定地点，运费及包装费由乙方承担。

（二）甲方签收货物后，货物损毁、灭失风险及管理责任由甲方承担，签收前由乙方承担。

收货人名称： 廖琦

收货地址： 陕西咸阳市秦都区钓台街道雅韵路与丰耘路十字陕西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沣西实验室

收货人手机号：18883937034

发票邮寄邮箱：240380718@qq.com

五、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按合同注明时间向乙方支付合同货款；

2、如期对合同产品进行验收并承担管理责任；

3、本次所购买毒品标准品、对照品，不得用于本单位科学研究以外的任何其它用途；

4、严格按照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保管和使用毒品标准品、对照品，自觉接受相关主管部门监管；

5、未使用完的毒品标准品、对照品，依法销毁，不得流入非法渠道；

6、违反国家规定，致使毒品标准品、对照品流入非法渠道，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按合同注明时间将合同产品交付给甲方；

2、鉴于产品的特殊性，乙方对未使用之前的产品质量负责，对产品的应用不负有任何直接与间接的责任。甲方在做实验之前，预先按照技术规范检验产品质量。在产品开始使用之后，甲方对应用及其结果负有全部的责任。

六、产品验收：

产品交付后5个工作日之内，甲方应按本合同产品清单中产品名称、型号、数量及附件安排验收（产品清单见合同标的）。

若产品交付后10个工作日内未进行验收或未提出书面异议的，则视为验收合格。

七、服务条款：

    （一）在签订合同时，甲方应预先仔细审阅产品的技术指标，确认无误，不详之处，应立即查询。合同一旦签订，即视为甲方认可乙方有关产品的技术指标。

（二）产品的包装形式以乙方出库标准为准。

（三）为保证产品安全性，甲方必须指定受过严格训练的专业人员进行操作，做好充分的安全防护之后再进行规范操作，甲方对产品的开启安全、使用安全负有全部责任。

（四）鉴于产品的生产、运输储存、及使用方面的特殊性，合同生效之后，甲方不得单方面撤销合同。撤销合同需要征得乙方的书面认可。

（五）对于产品生产，如果某项基础原料的采购发生严重困难，导致不能生产，乙方有权终止合同并通知甲方，对此乙方不承担直接或间接经济责任。

（六）使用后的毒品标准品、对照品，甲方应依法销毁，不得流入非法渠道。

八、违约条款：

（一）甲方无正当理由拒绝接收乙方提交的产品，拒付款项的，应向乙方偿付合同款总值的15%违约金，同时乙方有权解除合同。
    （二）乙方所交付的产品不符合合同规定的，甲方有权拒绝签收并退还给乙方。乙方在收到甲方退回产品后的15个工作日内将合格产品交付至甲方指定地点。若乙方逾期仍无法提供合格货物，则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款总值的15%违约金，同时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三）甲方逾期交付货款给乙方的，甲方向乙方每日偿付合同款总额万分之五滞纳金，滞纳金总额不超过合同总额的15%，乙方有权解除合同。

（四）乙方逾期交付产品给甲方的，乙方向甲方每日偿付合同款总额万分之五滞纳金，滞纳金总额不超过合同总额的15%，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九、不可抗力：

    若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则须由受不可抗力事件影响的一方，取得公证机关的不能履行或不能全部履行本合同的证明手续，并在事件发生后的15日内书面通知另一方。经双方同意，可凭此证明解除全部或部分相关责任。主张不可抗力利益的一方有责任在发生不可抗力事件时采取力所能及的补救措施尽量减少不可抗力事件给合同双方带来的损失，因此支付的费用由合同双方依据受益比例合理分担。

十、合同变更：

    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合同的变更及修改须经双方同意，并以书面形式签署合同补充协议，合同补充协议与合同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十一、法律责任：

    甲方理解并同意在未持有乙方出具的有效授权委托书（加盖乙方公章并有乙方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签章）或者双方之间按照本合同的规定的生效条件已经存在生效的书面合同的约定，乙方任何业务经办人员无论以口头形式或书面形式做出的任何业务承诺、任何行为（未经乙方名义授权、以乙方业务员个人名义发出业务订单，接收、验收或确认任何工作成果），都不能代表乙方，该种行为完全是其个人行为，甲方同意由此发生的所有法律后果都由其个人承担，无权向乙方主张任何权利。

十二、争议的解决办法：

    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应当友好协商解决；如果不能通过协商方式解决，则双方约定，可采取将争议事项交至双方任何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十三、合同生效及其他：

（一）本合同一经双方签字、盖章即生效；本合同有效期18个月；合同执行期间，甲、乙双方均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合同。

（二）本合同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二份，本合同附件与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页以下无正文—————————

	甲方：国家毒品实验室陕西分中心

（陕西省公安厅毒品技术中心）
（盖章）
	乙方：公安部第三研究所
（盖章）

	法定/授权代表签字：
	法定/授权代表签字：

	签署日期：
	签署日期：

	联系人： 廖琦
	联系人：孙喆明

	联系电话： 18883937034
	联系电话：13611771776


附件1 
公安部第三研究所

顾客满意度调查问卷

公安部三所合同编号：XXXXX
[image: image1.png]



为帮助我所持续改进产品与服务质量，进一步提升您的用户体验。请您在项目产品或服务交付验收后通过微信扫描以上二维码填写满意度调查问卷。在此我所郑重承诺，绝不对外泄露您的个人信息。

感谢您的宝贵意见，您所提意见对我所至关重要。

公安部第三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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